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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健康的文化生命倫理探索 
 

范瑞平 * 

 

本期論文探討健康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，內容包括中國傳

統文化對於中國人的健康概念的塑造及意義，儒家生命倫理對於

當前中國醫療改革的啟示和指導、及其對於現代中國醫療保健制

度變遷的評價和總結，儒家的心身觀點對於“換頭術”的看法，

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人的遺體捐獻行為的關係。 

李振良、馬強的論文從中醫經典《黃帝內經》的觀點出發，

論述中國古典文化對於中國的健康概念的塑造。在他們看來，一

個民族所形成的健康概念，勢必攜帶著其文化內容的顯著特徵。

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就會產生有不同的健康概念，

也會使用不同的追求健康的手段。《黃帝內經》為人們提供了一

個整體、有機和動態的健康概念，可以看作是為當代世界衛生組

織所提出的積極健康概念提供了一種具體的中國文化的理解、例

示及闡釋。 

眾所周知，世界衛生組織把人的健康理解為一種生物、心理、

社會上的“完滿狀態”。這是一個十分進取的健康概念，遠遠超

出了單純的沒有疾病的狀態。但這種狀態是通過什麼樣的特徵表

現出來從而得到清楚說明呢？李振良、馬強認為，根據《黃帝內

經》的論述，這種“完滿狀態”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：一是“形

與神俱”、“氣脈常通” ；二是“形體不敝，精神不散” ；三

是“陰平陽秘，精神乃至”。從《黃帝內經》的觀點來看，人的

健康具有不同的層次，呈現不同的時序性，而且受到地理方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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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。在追求健康的手段方面，《黃帝內經》同樣給出了極具東

方文化色彩的答案。總體上說，古老的東方思想更重視人與自然

的和諧統一。在李振良、馬強看來，這種包含中國文化特徵的、

“豐滿的”健康概念對於當代人們的健康理解及追求仍然具有非

常重要的意義。 

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對於個人健康的影響及追求彰彰明甚，但

對於一個社會的健康制度、特別是醫療資源的分配制度有何影

響，則是需要更多研究的問題。在本期中，邊林及吳靜嫻所撰寫

的兩篇論文，都在探討這方面的問題。 

在邊林看來，儘管當代世界平等主義思潮流行，但“健康平

等”不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，因為個人之間的健康狀況絕無可能

相同。相比較而言，“健康水準平等”可能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，

因為它可以用來比較不同國家、地域或者人群之間的健康狀況及

其所享有的醫療保健資源方面所存在的現實水準上的差異，其所

利用的指標體系背後所起的作用乃是社會政治制度、經濟發展水

準以及社會所流行的健康文化等社會要素，這就為人們思考保健

制度與具體文化之間的關係提供了良好的契機。 

邊林認為，至少在兩層意義上，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於當

今中國醫改在健康水準平等的追求方面，提供道德辯護和支援。

第一層意義在於，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為醫療衛生體制及其改革

提供了道德根據。因為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是中國社會歷史演進

的道德根基，從一般倫理意義上強調這一點，有助於在醫改的進

程中更多地關注傳統道德文化對於醫療公平實現的倫理價值，同

樣也是醫改追求健康水準平等的倫理文化根據。 

在第二層意義上，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綱常倫理所特有

的“普遍之愛”及“差等之愛”的思想，對於全面認識和解決當

今醫療制度建設上的實際問題，提供了具體的認識手段和制定政

策的方式。的確，儒家認為人類生活中有平等的一面，這種平等

意味著每個人都值得被愛。但儒家並不認為只有平等才具有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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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重要性，有些不平等同樣具有道德重要性。我們在進行體制

改革方向的確定和具體政策的制定時，不應該只看到平等追求的

道德意義，還應該認識到“不平等”（差等）同樣是改革所必須

選擇的達到目標的方式。用以體現“差等之愛”的醫療保健制度

設計來作為對社會健康水準平等目標追求的手段，恰恰體現了

“平等”與“不平等”的辯證關係。 

特別是，一個國家通過將基本醫療衛生作為公共產品提供給

百姓來體現博大的“普遍之愛”，並不等於國家可以不計成本地

不斷加大經濟投入，無限增加籌資額度，並以此作為“為民”的

政績。健康水準平等是一種比較中的平等，是相對平等，我們需

要開放社會籌資管道，不僅有差別地籌資，而且有差別地醫療消

費，支付方式與籌資方式統一協調起來，給商業保險、慈善事業

等留足用武之地，國家財政投入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，在政

府所提供的基本醫療保健服務的基礎上，滿足社會成員和他們的

家庭自由選擇醫療保健服務的多層次需求。不僅讓人們能夠享受

到國家的普遍之愛，也能享受到社會上應有的差等之愛。在邊林

看來，這正是中國傳統綱常倫理對於當代中國健康保健制度及醫

療改革所提供的切實的道德文化指導及限制。 

相應地，吳靜嫻的文章從儒家傳統倫理文化出發，提出了儒

家文化的衛生正義觀。在這一觀點看來，「仁政」不是絕對平均

主義，也非個人全權負責；「家庭本位」的傳統文化在中國一直

活躍至今，制度安排亟需家庭責任的回歸。在吳靜嫻看來，一個

道德上合理的衛生籌資責任，應該是個人、家庭和政府的平衡與

和諧。 

從這一概念框架出發，該文將建國以來中國城鎮地區醫療保

健制度的發展演進劃分為四個階段，分別是計劃經濟時期、經濟

制度轉軌時期、市場經濟初期、全民基本醫療保險時期。她基於

儒家生命倫理原則，對於這四個時期中的衛生籌資責任主體進行

回顧、反思、評論。她認為，對應於這四個時期，中國衛生籌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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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主體發展經歷了「政府大包大攬、個人及家屬享受免費」、

「政府財政逐漸退出、個人及家庭負擔加重」、「政府責任回歸、

個人負擔有所下降」、 「政府、市場、個人責任逐漸趨於均衡」

這一過程。 

吳文強調，一個符合中國道德文化發展的醫療保健制度，不

僅應該保障人人都可以均等地獲得基本的衛生保健服務，還應該

是財務上可持續的。醫療保健制度籌資責任主體應該包括政府、

個人、家庭，各籌資主體之間的責任大小及適當平衡對於實現一

國或一地區內衛生資源的有效配置、為當地居民提供公平而又有

效的醫療衛生服務至關重要。 

本期的最後兩篇論文沒有直接探討健康的概念或制度問題，

而是轉向一些有助於健康的研究性探索以及文化對於這類探索的

影響、導向和意義。邱楚媛的論文從儒家文化出發討論近來吵得

沸沸揚揚的“換頭”問題。義大利神經外科專家賽吉爾．卡納維

羅(Sergio Canavero)在 2013 年宣佈了一項“天堂計劃”，稱已經

在技術上實現了人類“換頭”的可能性。他的論文發表後僅僅一

個月，患有先天性霍夫曼肌肉萎縮症的俄羅斯電腦科學家瓦列

里．斯皮里多諾夫(Valery Spiridonov)就成為“天堂計劃”的首位

志願者。2015 年 4 月，卡納維羅宣稱將與哈爾濱醫科大學任曉平

教授率領的醫療團隊合作，將在 2017 年完成世界首例人類頭顱移

植手術。雖然斯皮里多諾夫最近宣佈放棄，但“換頭”在技術上

似乎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。 

“換頭術”明顯涉及多重倫理困境，包括複雜的知情同意問

題。但假設知情同意原則可以得到圓滿的遵循之後，我們應當如

何看待這項技術使用的合理性呢？換頭術是否應當成為我們追求

健康的適當技術、如同換肝、換心一樣呢？ 如果不應當，為什麼？

邱楚媛認為，利用儒家文化資源來探討這一問題是有益的，她所

作出的結論至少是對“換頭術”持有懷疑態度的。理由在於，儒

家傳統對“心”的理解涵蓋了大腦的功能，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儒



    前言：健康的文化生命倫理探索   5 

家對身心關係的闡發來觀照“頭身關係”的倫理困境。在泛指層

面上，身不單指軀幹，而且還包含了頭與心的整全自我，儒家所

強調的“修身”便是指這個意義上的身。因此，在儒家看來，身

體處在與心靈交互關聯的共在關係之中：一個人的生命活動不只

是以心主身、而且是以身正心。在邱楚媛看來，這正是儒家文化

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觀點。 

這樣一來，換頭之後的人究竟是哪一個人——是提供頭顱的

那個人、還是提供身體的那個人、還是兩者皆是、或兩者皆不是，

就變得不那麼清楚了。邱楚媛提到蒲松齡的志怪小說《聊齋志異》

中的《陸判》一篇，講述一位書生朱爾旦通過判官找來一顆美人

頭為妻子換上。換了頭顱的妻子仍被看作是原來的妻子，她對自

我的認知也依然如故；但提供美人頭的已故女兒的父母得知實情

後，遂收朱妻為義女，相當於與朱爾旦結親。也就是說，這位妻

子已經有了兩個身份。邱文認為這是中國傳統中“身心交關”思

想對“換頭術”的啟示意義所在。 

最後，張陽卉的論文分析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今中國遺體捐獻

的關係問題。遺體捐獻對於健康研究必不可少，但張所調查的中

國大陸的一些遺體捐獻過程突出地表現出不同的價值文化之間的

衝突，特別是在想要捐獻遺體的父母與其子女在看待身體與死亡

方面存在的價值觀的差別。張發現，對於這些父母而言，死亡是

人生的必然結果，身體只是一個物質，死後便隨火化灰飛煙滅，

不具意義和價值，而遺體捐獻卻能使人的精神價值得到延續。但

對其子女而言，親人的死亡乃是其生命的另一種表現形式，身體

不止是一個物化的載體，更是一個承載靈魂的實體。有多位子女

受訪者表示，即使將火化後的骨灰撒到長江也無妨，因此“入土

為安”的觀念似乎已經有了一定轉變，但有一個好的、安定的去

處，仍是對父母的最基本的尊重。他們認為捐獻遺體既喪失了這

種好的、安定的去處，還讓父母死後面對刀、血、分割身體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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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殘忍。因此，子女在父母去世後主動將遺體捐獻的情況幾乎是

不存在的。 

其二，雙方在對於“孝”的理解上也存在分歧。子女傾向於

將保留父母身體的完整性與“孝”相結合的觀念，認為安置好父

母的遺體，保留其完整性是“孝”的表現；如果連父母的遺體都

不能完整安置好則是極為“不孝”的。但在父母的觀念中，“孝”

應體現在尊重其意願，並且盡孝應該體現在父母在世時，而不應

在其死後消耗時間、精力、物力，“做給別人看”。也就是說，

在對於“孝”的看法上，父母強調尊重父母意願的“順”，而子

女則強調保留父母遺體完整性的價值。 

張的這一研究的發現很有意思：一是新一代中國子女相比於

他們的父母在有些問題上似乎更加回歸中國傳統、更加擁抱傳統

價值；二是傳統“孝”的要求，並不只是表現在“順從”父母的

意願上，而是表現在接受文化共同體的一些共用觀點上。這些發

現，值得我們在探索人們的健康觀念與文化價值的關係方面進一

步思考和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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